


豫交院教[2016] 13号

关于对违纪学生进行处分的决定
各系（院、部）：
在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中，李倩倩等11名学生出现作弊行为,被监考老师发现。根据《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：给予李倩倩等11名学生以下处分,成绩按零分记。 

会计14301班　　李倩倩　　替考作弊　　记过处分
会计15301班    杜晓丽    替考作弊    记过处分

财务15301班　　马　瑾　　传卷作弊　　记过处分

建工15303班　　杜创新　　抄袭作弊　　记过处分

建造14303班　　曹　野　　夹带作弊　　记过处分

建造14303班　　王　珂　　夹带作弊　　记过处分

造价15302班　　赵宠凡　　夹带作弊　　记过处分

造价15302班　　辛冬瑞　　夹带作弊　　记过处分

建工14302班　　张　明　　抄袭作弊　　记过处分

建工14302班　　闫鑫灿　　抄袭作弊　　记过处分

道桥15309班　　马智超　　夹带作弊　　记过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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